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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文編號
	

	
	檔案編號
	


臺南市政府114年度

補助影視業者拍片取景計畫

申請書
《封  面》
影 片 名 稱：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1.補助申請書等資料請送1式15份

    2.送件地址：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張小姐收（70045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1段197號）
    3.請於封面註明：臺南影視補助-片名
    4.另需寄送電子檔至ama@mail.tainan.gov.tw信件標題：臺南影視補助-片名
    5.若有疑問請洽：(06)214-9510#14
臺南市政府114年度補助影視業者拍片取景計畫
申請表
	片     名
	

	類型
	□電影劇情長片 □紀錄長片 □其他：        (片長：       分鐘)
□電視連續劇(連續劇集數：　　　　集X           分鐘) 

	題材
	

	製作規格
	□35mm        □16mm          □HD          K     □其他__________

	企畫案基本資料
	預估製作總成本
	新臺幣　      　　 元
	申請

補助金額
	新臺幣             元

	
	製作期程
	
	臺南拍攝期
	

	
	預估發行映演成本
	新臺幣　      　　 元

	
	預計上映日期
	年    月    日(此為補助合約實施日期之參考依據)

	
	製片人
	
	導演
	
	編劇
	

	
	預估級別
	                  級
	
	               

	
	是否與其他公司合製
	□是□否
	合製公司

（含國別）
	1.

2.

	
	資金

來源
	
	單位名稱
	申請金額
	申請結果

	
	
	其他

公部門單位
	
	
	

	
	
	
	
	
	

	
	
	
	
	
	

	
	
	
	
	
	

	
	
	非政府部門
	
	
	

	
	
	
	
	
	

	
	臺南地拍攝景點詳列及百分比預估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公司(統一編號)
	　（請蓋公司章）

	
	地　址
	郵遞區號

	
	負責人
	      （請蓋負責人章）

	
	聯絡人
	
	手機
	

	
	e-mail
	

	
	電　話
	
	傳真
	


影片企劃            

(主項目及子項目可自行新增)
一、影片主題及內容
（一）影片簡介(片名，類型，級別，片長，製作規格)
(二) 製作立意
(三) 劇情大綱及人物介紹(請以適當字數或圖、表進行說明)
(四) 演員及影片製作團隊人員資歷
(五) 相關期程(整體影片之製作、拍攝之期程)
二、申請人/公司簡介及過去實績
(一)公司現況介紹
(二)最近三年製作之電影片介紹、獲獎紀錄及證明
(設立未滿三年者，依其設立期間具體說明，無相關資料者免填，但仍應載明無資料)
(三) 申請之影片如係合資合製者，應檢附合資合製同意文件影本。
 (四) 檢附合法立案之影視公司證明
三、整體行銷及放映計畫
(一)海內外行銷、發行計畫。

(二)國際參展計畫、預估上映檔期、預估票房。
四、臺南城市意象連結、說明及回饋計畫

 (一) 選擇臺南拍攝之原由

 (二) 影片內容與臺南之關聯性

 (三) 臺南拍攝地點詳述及預定拍攝時間

 (四) 回饋臺南計畫，例如：在臺南辦理開鏡記者會/電影首映會/特映會等
 註：下列為本市補助影片必須執行事項，可不用重覆贅述：
      1、提供於本市景點拍攝花絮五到十分鐘 (HD以上規格)之影片，供本市作公開傳輸、上映及播送等城市行銷公益之用。

      2、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無償授權本府得於非營利活動中公開傳輸、上映、播送及展示獲補助影片(特殊狀況者，可商談)。

      3、影片之片尾及各項對外文宣品應標示臺南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臺南市政府影視支援中心識別圖樣。標示方式及識別圖樣請上「臺南市影視支援中心」官網下載。

      4、其他本府指定之事項如成果報告書、照片檔，將於合約書上詳細說 

      明。
五、預估拍攝、放映、及行銷總成本表及資金籌措狀況
（需詳列各項行銷及人事支出）：
（一）計畫預算表
	項目
	金額
	說明

	一、收入

	
	
	

	
	
	

	
	
	

	
	
	

	收入金額合計
	
	

	二、支出

	
	
	

	
	
	

	
	
	

	
	
	

	支出金額合計
	
	

	收支損益情形
	
	
	


（二）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預算說明

	
	
	
	
	

	
	
	
	
	

	
	
	
	
	

	
	
	
	
	

	
	
	
	
	

	
	
	
	
	

	
	
	
	
	

	
	
	
	
	

	
	
	
	
	

	
	
	
	
	

	
	
	
	
	

	
	
	
	
	

	總計
	
	
	
	


1.請參考下頁之填寫舉例及說明
2.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預算項目編列參考
填寫預算表時，請參考以下各類預算項目分別填寫，並視實際支出內容，參考選用屬於各項目之適當預算細目。

一、人事費為薪資或酬勞性費用，例如：
企劃費、演出費（請分列各相關演出人員，如演員、舞者等）、排練費、規劃費、設計費（請詳述設計項目，如燈光設計或佈景設計等）、工作費（請分列各相關人員，如導演、技術人員等）……等。
二、事務費為處理一般事務所發生的費用，例如：
場租、房租…等。
三、業務費為實施特定工作計畫所發生的費用，例如：
郵電費、印刷費(請分列細目)、廣告宣傳費、設備租借費（請分列各相關設備，如：攝影器材、佈景、服裝、道具、音樂、燈光、音響、電腦網路等）、攝錄影費、版權費……等。

四、旅運費為因計畫公出之交通票卷資費及旅費或公物搬運費，例如：
交通票卷資費(機票、車票、高速公路回數票等)、運費（含海、空、陸運）
、餐費、住宿費……等。
五、材料費為計畫所需之材料或物料配件，例如：
道具製作材料、攝影材料（如膠捲、影帶、DVD片...等）、各種電腦耗材、現場工作所需耗材、錄影音帶、包裝材料、幻燈片底片…。
六、其他附件：劇本等相關資料
※如經審查入選，本表及隨表另附之計畫內容皆為合約附件，除經書面徵得本局同意方可變更，故請依製作或籌備實情擬定申請計畫。
裝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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